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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性别：
甲方住所地：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竞业禁止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1条 乙方承诺
1、 乙方在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受原单位竞业禁止协议的约束；
2、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在职期间不得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或其相关联企业同类企业；
     3、 不论因何原因从甲方离职，离职后  贰年  内乙方不得在与甲方或其相关联企业生产同一产品和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任职，不能从事与甲方或其相关联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产品的经营。
     4、乙方在离职之前及离职后不得抢夺甲方客户；
     5、乙方离职后不得诱使其他知悉甲方商业秘密或与甲方签订有竞业禁止协议的员工离职。
第2条 竞争业务
与甲方或其相关联企业经营的业务相同、相近或相竞争的业务，属于本协议所称竞争业务。
第3条 甲方的义务及经济补偿
1、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期内甲方按月给予乙方竞业限制补偿金，
2、 月补偿标准是劳动者离职前12月月平均工资的  30  % 。
第4条 离职竞业禁止义务的履行条件
1、 无论甲方与乙方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还是乙方单方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终止）之后，乙方应当履行离职竞业禁止义务，直至本协议约定的离职竞业禁止期限届满时止；

2、  在本协议签订地的法律法规对离职竞业禁止的经济补偿金额做出了底线规定的情况下，如根据第三条第二款计算且甲方已实际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总额低于该底线规定而存在差额的，竞业禁止期限届满前20日，在乙方未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条件下，甲方向乙方支付该差额的部分。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的违约责任：
在乙方履行离职竞业禁止义务结束之后，如甲方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总额与本协议签订地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离职竞业禁止经济补偿金底线之间存在差额且甲方未依照约定支付该差额的，则甲方应当赔偿乙方的相应损失。
2、 乙方的违约责任：
（1） 在任职期内，乙方违反此协议，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可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补偿金，并有权追索全部经济损失。
（2）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关于在职竞业禁止或离职竞业禁止的约定，则乙方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甲方已为乙方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的3倍；乙方支付违约金后，仍应当继续履行竞业禁止义务。视乙方违约情况，甲方有权立即停付剩余竞业限制期的补偿金。
（3）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关于在职竞业禁止或离职竞业禁止的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6条  提前终止竞业限制
    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此竞业禁止协议，且无须为提前终止协议支付违约金。
第7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共同委托双方信任的第三方调解。协商、调解不成，或者一方不愿意协商、调解的，争议将提交_ 北京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的规则进行仲裁。
第八条  其他
1、 本协议在乙方、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甲方盖章后产生法律效力。
2、本协议签订地为              。
3、 本协议是公司与员工的特别约定，在涉及竞业禁止相关问题上优先于双方的劳动合同适用。
4、 本协议内容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法律法规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方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5、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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